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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的目的及基本原則

請試說明諮商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則為何？

諮商的目的：

使學生獲得成功所需的情報。

獲得解決學生的問題所需的個人資料。

增進諮商教師與學生間的相互了解。

援助學生擬定解決其困難的計畫。

幫助學生充分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性向、機會等。

鼓勵並發展特殊能力正當的態度。

鼓勵學生達成目的而做有效的努力。

幫助學生擬定升學就業的計畫。

諮商之基本原則：

每一當事人需視為可接受的團體，並以此觀念相持。我們應尊重其表達行為的

權利，一切行為責任必須由他自己做最後的決定，而不是輔導員。

諮商是一種隨意許可的關係。一方面輔導員與當事人雙方建立正常的關係；同

時，輔導員對當事人的問題要當作是自己的問題一般，並盡可能尊重當事人的

意見。

諮商著重與當事人共同思考。以客觀而同情的態度分析對方的問題，雙方共同

設法解決。輔導員雖有較成熟的思考，但須與當事人取得一致的態度。

一切諮商的原理應符合民主的思想。民主的思想著重二點：一是承認個別差異

，一是尊重他人權益。諮商進行中不可用武斷、特權或其他的特殊力量，來勉

強當事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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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的一般特質及特殊特質

請簡要說明諮商的一般特質及特殊特質。

一般特質：

Ford & Urban（1963）提出 4個基本特質來描述諮商：

諮商係二個人面對面的溝通，直言之，即 2個人互相交換意見，包括直接的口

語對談、聆聽與非口語的表達（例如姿勢、眼神、點頭、搖頭、皺眉……等）

。故此種談話具有高度隱私性，應是不可以被第三者觀察、監聽的。

溝通方式一般是以口語表達為主，輔導員與當事人互相交談當事人談論其切身

的情況，例如想法、感受、行動等，以及生活在當事人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及其

反應方式，輔導原則為聆聽、做反應，並激發當事人做更深層的吐露，雙方共

同思考、討論，並分享彼此之意念。

此種溝通經常是長期性的，因為「改變」（行為或觀念）往往需要相當的時間

才能達成。普通朋友式的短時間談話中，個人扭曲的期望與潛意識的慾望仍然

會持續存在，而且往往只能得到短暫的紓解。而諮商係以改變當事人的行為為

目標，亦即希冀透過諮商，當事人能及時領悟並改變其對環境與現實之曲解，

進而改變自己之行為。

二者間的關係是建立在改變當事人的行為上，輔導員全心致力於與當事人的互

動關係，當事人不必刻意贏取輔導員之歡心，最重要的是要致力去改變自己。

特殊特質：

Dinkmeyer & Caldwell以 4個階段來說明諮商的特質。茲簡述如下：

關係：諮商是一種合作關係，輔導員與當事人共同商定當事人想達成及雙方均

同意達成的目標。

探討：探討當事人對其目前生活情境的看法。輔導員找出引起當事人抱怨的內

容、問題及有關的症狀等。

闡釋：輔導員把重點放在對目標的闡釋，其內容與方式不僅促使當事人面對其

感受，而且也面對潛伏在這些感受底下的真正動機與目的。此外也指出當事人

的動機意念及其個人的邏輯觀。

重新導向：當事人願意放棄從前之謬誤概念與信仰，逐漸開始建立正確的想法

及信仰系統時，重新導向的階段便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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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諮商所具備的要素及判斷標準

有效的諮商必須具備哪些要素？諮商是否成功有何判斷標準？

有效諮商的要素：

羅吉斯（Rogers，1967）認為，有效的諮商關係需具備 6個條件，方能促使當事

人人格的改變：

二個人（治療者或諮商師與當事人）有心理上的接觸。

當事人正感受到焦慮、抑鬱或不一致的狀態。

治療者（諮商師）是真誠的（真正的自我）面對當事人。

治療者（諮商師）能感受或對當事人表現無條件的積極關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治療者（諮商師）表現同理的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當事人的參考

架構（Frame of References），並能將此種了解傳達給當事人。

治療者（諮詢師）能成功的將最低程度同理的了解及無條件的積極關注與當事

人作溝通。

下列 11個標準，可以用來判定當事人是否有所改變，此亦可作為察看諮商是否

成功的根據：

個人能有所不同地看待自己。

他能更充分地接納自己及其情感。

他能更自信與更具自我導向性。

他更能成為他所希望的人。

他在知覺方面更具彈性、較少固著。

他更能採取適合他自己的現實目標。

他的行為表現更具成熟。

他能改變他的一些不良適應的行為，如慢性酗酒。

他更能接納他人。

他更能對事實開放，包括他內在與外在的自我。

他能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改變他的基本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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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基本原則

請說明輔導的基本原則為何？

以了解學生為基本前提：

正確了解乃是正確輔導的基本前提。這種了解在內容上應求其完整，包括：

了解學生的需要。

了解學生的問題。

了解問題與需要之間的關係。

就了解的策略而言，應著重：

同理的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

深入的了解。

考慮到個別差異。

以人格發展為第一要務：

由於輔導關心人格發展，每個學生的內在世界，便成了輔導的主要課題。輔導工

作者應用晤談、諮商、測驗解釋等，促進學生對自己內在架構的了解。輔導人員

站在學生獨特的內在世界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地帶，幫助學生對其主觀狀態與

客觀事實作較佳的透視。

輔導的目的在助人自助：

輔導是助人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替人解決問題。二者有很大差別：後者是一時

的，前者才是永久的。老師和父母都不可能一輩子站在孩子的身邊，替他解決問

題，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學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自力、自助的本領。

輔導方法強調合作，不用強迫：

只有在個人願意接受輔導的情況之下，輔導才可能發生。輔導人員絕不能用強迫

或高壓的手段使人就範。當學生不情願地被送到輔導人員面前時，必然帶著敵意

或抗拒，除非敵意或抗拒解除，輔導便無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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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尊重個人的尊嚴、價值及選擇權：

輔導的基本信念是：人皆有價值與尊嚴，人皆是平等而自由的。這些皆是神聖不

可侵犯的「人權」，即使他有適應上的問題亦然。有了這樣的尊重，才能給予無

條件的關懷與接納。

輔導是溝通的工作：

幫助學生需要靠溝通或談話，傳統上，教師常跟學生談話都是權威的、單向的，

然而，輔導上的溝通則是雙向的、平等的，如此雙方才能「交流」。

輔導要順應時代潮流：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在輔導上也得運用新技術面對許多新問題。如諮商

技巧、家庭諮商、親職教育、行為改變等。因此，輔導人員必須睜開眼睛，敏察

在社會變遷中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並不斷自我充實，以迎接新的挑戰。

輔導室持續的教育歷程：

輔導工作應從小就開始，貫穿整個教育歷程。它應有一個連貫的主題，並且成為

整個教育計畫的一部分。以個別輔導而言，輔導需要時間，輔導人員不要奢望談

一、二次話就能解決問題。縱然問題情況改善了仍須隨時追蹤，以免學生因抗拒

不了外在的誘惑或壓力而再度失去控制。

適應個別差異：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輔導人員應了解他所面對的不是一群學生，而是一個

個來自不同家庭環境、不同社會背景、具有不同能力、不同需要、不同興趣、不

同經驗、不同價值觀念的個體，個個都是「有備而來」，而且所準備的都不一樣

。所以，他不可能期待以同樣的方法達到同樣的效果。因此在教學上強調「因材

施教」，在輔導上更應「因材施導」。

預防重於治療：

行為必有其原因。任何重大的行為偏差或適應困難，都有跡可循，絕不是突然發

生的。其實，犯罪之前總有一些徵兆，如能及早加以注意防患，可使問題減輕，

教育與輔導工作人員應把眼光擴大到更大的不良適應行為層面，全面設防；把重

點放在較小的行為裂縫，防微杜漸。「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如此才不至

於造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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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織的原則與特性

請試說明輔導組織的原則與特性。

適應輔導的實際需要：

不管是各級學校輔導組織或社會輔導機構，其輔導服務之功能及面臨的問題，各

有不同，因此輔導組織亦應依其機構之實際需要而規劃。

精簡原則：

輔導組織成立的目的，在推展輔導工作，若過於複雜則不僅未能發揮功能，反而

干擾輔導工作，因此宜以精簡為原則。

專業為主，行政為輔，使其相輔相成：

基於輔導專業倫理及專業化原則，輔導組織須聘專業輔導人員從事輔導工作，但

亦需行政人員協助推展輔導行政有關事宜。專業輔導人員從事輔導工作的時間、

質量及其從事行政工作之比率應有合理的規定。

明確的目標：

必須依其輔導的宗旨，訂定可行且明確的目標。

工作定位清楚，職掌分明：

健全的輔導組織，其輔導人員及工作人員之職掌必須明確。尤其涉及專業之分工

及限制，更須斟酌專業訓練、經驗背景以及證照制度，妥為分工及確定職掌。

一定標準的設備：

輔導組織的設備，宜有最低標準之規定，以能為當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兼具階段性及前膽性：

輔導組織之設立，不僅須考量機構之短程目標，更須具有前膽性之思考，以免削

足適履，或畫地自限而未能發展。

重視協調，注意溝通：

輔導組織須具有內部溝通及協調機構外相關輔導機構功能，以發揮最大輔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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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與心理治療

請 試 說 明 諮 商（Counseling）、 輔 導（Guidance） 和 心 理 治 療
（Psychotherapy）三者之間有何不同？

就廣度而言：

諮商：專指輔導服務中的一種方式，如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家庭諮商等，多

奠基於心理治療的理論，應用心理治療的技術，在個別或小團體中來協助受輔

者。

輔導：泛指學校或機構中為受輔者所提供的整體性輔導計畫與服務活動，涵蓋

輔導課程、諮詢和諮商服務、個人規劃和行政支援等。

心理治療：專指醫院精神科、專業精神科診所對心理失常者及精神病患所做的

補救或重新復建，強調助人者的威權性與專家專業性，內容偏重潛意識過程之

分析。

就深度而言：

諮商：兼具預防性（Prevention）和介入性（Intervention）的功能，協助瀕臨

困擾危機或已遭遇困擾問題的受輔者，發揮自我功能，處理其所面臨的問題。

輔導：較著重發展性（Developmental）和預防性（Prevention）的服務，以多

元策略協助受輔者順利完成其各階段的發展任務。

心理治療：著重處遇性的功能，協助已發生嚴重困擾的受輔者，克服其認知上

的扭曲和盲點，重整其個人人格結構，處理嚴重之心理與行為困擾。

就服務對象而言：

諮商：以團體中較少數瀕臨困擾的一般正常個人為對象，協助其解除生活中干

擾個人功能發揮之挫折與障礙。

輔導：以學校或機構中的全體成員為對象，以團體輔導為主。

心理治療：以心理違常（Mentally Disordered）的人為對象，協助其進行人格

的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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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務場合而言：

諮商與輔導：學校內之學生輔導中心或生涯規劃中心、社區中的就業輔導中心

、心理衛生中心，以及教會組織等。

心理治療：提供精神醫療，或臨床心理服務的診所或醫院。

就互動關係而言：

諮商：較偏重雙向互動，一方面諮商師（Counselor）需主動發掘有求助需求之

受輔者，二方面受輔者亦需主動投入諮商的歷程。

輔導：以輔導老師（Guidance Teacher）或輔導人員（Guidance Personnel）主

動提供資訊為主，受輔者則為被動接收資訊之一方。

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師（Psychotherapist or Therapist）通常在診所中服務，由

發生嚴重困擾的病人（Patient）主動前往求助、接受診療。

就蒐集的資料而言：

諮商與輔導：與受輔者有關的一般性資料，著重意識層面內容。

心理治療：深入個人內在心理與人格層面，偏重潛意識內容。

就所需的時間而言：

諮商：通常與有個別需要的受輔者進行短期、有限度的接觸，故所需時間較少。

輔導：因以學校或機構中的全體成員為對象，服務時間涵蓋受輔者整體發展階

段。

心理治療：通常需進行深度的個人接觸與人格重整，故需維持長時間的治療關

係。

就達成的目標而言：

諮商與輔導：自我了解、自我接納、自我成長、自我實現。

心理治療：解決個人內在衝突，建立統整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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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傾聽、簡述語意、情感反映

與當事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是諮商輔導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請針對「積

極傾聽」、「簡述語意」、「情感反映」等 3項有助於建立良好諮商關係
的技巧，說明其使用的方式及目的。

「積極聆聽」（Active Listening）目的在於探索受輔者真正問題所在，並協助其自

行解決。Bolton（1979）認為積極傾聽至少有三大類的技巧，包括：注意的技巧

（Attention Skills）、追隨的技巧（Following Skills）及反映的技巧（Reflecting

Skills）。

注意的技巧：

參與的姿態：適時保持放鬆而靈敏的身體姿態。

適當的肢體動作：當對方說話時，能給予適當的肢體反應。

目光的接觸：適時的目光接觸能強化彼此的好感。

無干擾的環境：一位良好的傾聽者，必須盡量排除環境的噪音。

內心的注意：係指聽者能用心思考、感受對方傳遞的訊息，這更能顯示我們的

專注程度。

追隨的技巧：

追隨的技巧最主要的目的，是讓講者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想法感受，使聽

者能夠更加了解講者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情境，其技巧為：

開門器（Door Opener）：即以非強迫性的方法，邀請對方開口說話。

基本的鼓勵：聽者盡量少說，避免引導談話的方向，運用一些簡單的反映，促

使講者的思緒不被打斷，能暢所欲言。

偶爾的詢問：除了基本的鼓勵外，輔導員也能提出問題，使對方繼續說下去，

但問題不宜過多，即使要提出問題，也必須是開放性的問題，且須注意一次提

出一個問題，避免造成對方思考的困擾或中斷。

注意的沉默：一方面保持緘默，另一方面繼續注意對方的肢體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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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技巧：

當我們請聽對方說話時，適時地給予反映式的回應（Reflective Responses）。可

以運用以下技巧：

簡述語意（Paraphrasing）：有時當事人只是陳述事實內容，輔導員可以用自己

的話，簡要的複述當事人談話的主要內容；如此可以達到以下的作用：

意味著你正在留心且盡量試著去理解對方的說話內容。

能促使你與當事人的工作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

能夠檢視你是否真的理解對方談話的內容與意思。

能夠協助當事人整理或組織其思想。

協助面談提供方向。

簡述語意的技巧：

以較簡潔的方式重述當事人所表達的主要訊息。

避免與原來當事人的用字用句完全相同，或像鸚鵡說話般地重述對方的內容。

避免擅自增加或改變當事人所表達的本意。

反映情感（Reflection of Feeling）：輔導員除了必須去察覺和辨識對方的情緒

或感覺外，還需要將其表達出來，但表達時並非以分析、評價的方式，而是施

以簡短而正確的話語，適時、恰如其分的將對方已經傳達或隱含的情緒與感覺

反映出來。

在當事人的談話稍為停頓或告一段落時，可將最主要的感覺反映出來，若當事

人在思考時，則不可打斷；宜運用沈默或「輕輕鼓勵」技巧。輔導員的反映，

最忌與當事人的談話內容重複，重複的用詞會像「鸚鵡」說話一樣，令對方有

不自然之感。情緒反映最常用的開始字句是：「你覺得（難過）……」，「你

感到（傷心）……」等，為了避免刻板化，可稍加變化，如：「你是不是會覺

得……」，「對你來說好像……」。讓表達更自然、生活化，避免公式化。



第四篇

警察與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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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現行之諮商輔導機制

請簡要說明現行警察諮商輔導機制。

現行警察諮商輔導機制可歸納概分為下列 5項：

關老師警察諮商輔導機制：

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80年 9月函頒「各級警察機關心理輔導室設置辦法」一種，

原業務隸屬督察室，惟因督察管制角色與輔導角色易產生衝突，故同（80）年 11

月業務改移由教育組辦理。現階段依據民國 93年 12月 28日函頒之「內政部警政

署辦理員警心理輔導工作計畫」規定，各市、縣（市）警察局應成立「心理輔導

室」任務編組，專責處理心理輔導行政業務，對外以「關老師」代名稱之，係屬

專任性質；專業警察機關「心理輔導室」則由秘書業務單位辦理。在執行作法上

，為落實心理輔導工作執行，並建立員警輔導三級防處工作。

人員編制：

各市、縣（市）警察局應成立「心理輔導室」任務編組，由主官兼任主任，負責

訓練業務之副主官兼任執行長，訓練業務主管兼任執行秘書，並遴員至少 1人（

得視業務需要擴大編組）專責處理心理輔導行政業務，不得兼辦其他業務，職務

對外以「關老師」代名稱之。專業警察機關「心理輔導室」由秘書業務單位依上

述之規定辦理。各警察機關專任關老師，如有特殊原因需兼辦其他業務者須報本

署核准。

心理輔導委員聘任：

署設「心理輔導委員會」，聘請專家、學者 5至 9人擔任心理輔導委員（其中至

少 3人須為心理師或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導規劃心理輔導事宜。各警察機關應

聘請心理師或精神科專科醫師 1至 2人，擔任心理輔導顧問，處理關老師轉介心

理輔導個案；心理輔導顧問名冊須報署依轄區範圍、受輔人數多寡等條件審核。

關老師遴任：

遴選具助人意願且受關老師講習訓練合格之警察官，任期除自願切結調（離）職

外應至少 2年以上，各警察機關應將關老師名冊報警政署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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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輔導室設置：

各警察機關應擇適當場所設置心理輔導室，設備須含文書桌椅、沙發、茶几、機

密資料檔案櫃、電子郵件、免付費及警用電話等…，以提供員警舒適之輔導環境

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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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輔導三級防處之工作內容

警察機關員警心理輔導三級防處工作的內容為何？請試說明之。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辦理員警心理輔導工作計畫，為落實心理輔導工作執行，各警察

機關應藉由宣導推廣及輔導轉介等措施，建立員警心理輔導三級防處工作，其主要

內容如下：

初級事前預防：

關老師為推廣心理輔導工作、宣導諮商倫理理念、紓解員警壓力、促進員警身

心健康，每半年至少舉辦「壓力調適」、「情緒管理」、「生涯規劃」、「自

傷防治」、「人際關係」、「兩性關係」、「家庭經營」、「親子教育」等相

關心理衛生教育演講、座談、研習課程及工作坊，並彙整書面、錄音（影）帶

、光碟、網路等相關心理健康資訊，提供員警參考閱讀。

各級單位主官（管）應重視心理輔導工作，對於屬員之身心、工作暨家庭狀況

，應主動多予關心、關懷、關愛，期寓諮商輔導理念於領導統御作為。

警察養成教育應編排心理衛生教育課程，規劃實施身心狀況評量測驗，以促進

警察新血之心理健康。

次級事中危機處理：

單位主管或同儕間應提高敏感度，發現同仁有工作適應不良、情緒失衡或行為

異常等狀況，應主動向上級主官（管）反映並聯繫關老師，實施個別晤談及初

步輔導；各警察機關主官對於發生上述狀況之員警，應即予適當之處置。

關老師對於單位反映或主動求助之案主，應即實施個別晤談，紓解其心理情緒

，協助心理調適，防止意外事故發生，並於晤談後填寫「關老師晤談個案資料

表」及「關老師晤談處理紀錄表」建立相關資料列冊輔導，循心理輔導室任務

編組體制依序陳報兼執行秘書、兼執行長及兼主任，俾利掌握員警心緒狀況，

適時採取輔導措施或轉介心理輔導顧問。

關老師應協同心理輔導顧問，針對行為出現異常徵候之員警，以巡迴服務方式

，從事早期介入之次級防處工作，得視需要實施心理測驗及衡鑑，以檢測出具

有特定困擾或危機傾向之個案，適時進行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婚姻與家庭諮

商、生涯與安置諮商、心理健康諮商等專業協助。

關老師接獲單位主管或同仁通報列冊輔導同仁身心行為出現異常狀況時，應即

協同心理輔導顧問，對於個案加強觀察與輔導，並視個案狀況，適時轉介心理

諮商機構或精神醫療院所進行診療。

關老師應善用社會資源，並與機關所在地或鄰近之精神醫療院所保持密切聯繫

，對於心理輔導顧問認為疑似罹患精神疾病須就醫治療之個案，依「精神衛生

法」等相關規定轉介心理諮商機構或精神醫療院所進行診療。

各警察機關如發生員警自殺案件，關老師應於案件發生後 3日內將「自殺案件
報告表」報本署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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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事後追蹤處遇：

關老師應與列冊輔導同仁每月晤談至少 1次以上，並於晤談後填寫「關老師晤

談個案資料表」及「關老師晤談處理紀錄表」，以盡關懷輔導之責。各警察機

關應於每月 10日前將前一月「關老師工作概況統計表」報本署核備，俾便本署

了解掌握各機關關老師工作執行狀況。

關老師應協同心理輔導顧問針對列冊輔導之員警，進�安置輔導，持續追蹤及

評估治療成效等事宜，並加強關懷、聯繫個案之配偶及家屬。

關老師應確實與個案之配偶、家屬或「保護人」保持密切聯絡，加強社會支持

系統，發現個案有自我傷害意圖或行動時，應即協助、聯繫上開人員。

為追蹤各機關對於心理、精神異常員警輔導成效及照顧現況，關老師應每半年

定期清查，並將「罹患精神疾病或疑患精神疾病員警清查名冊」及「心理適應

困難而有異常徵候員警清查名冊」等表於 1月 10日及 7月 10日前報本署核備

，列冊人員如有增減異動應保持資料常新，並應報本署核備。

受輔員警應以一案一卷方式，落實個案資料�冊管理，關老師應保持資料常新

，如有異動，應將個案資料循心理輔導室任務編組體制密件函送受輔員警報到

之新單位繼續輔導，並應報本署核備。



第五篇

少年非行與

警察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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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犯罪之基本預防策略

警察機關為有效預防校園犯罪發生，防止學生被害，依據相關犯罪學理

論，採行之基本策略為何？

建立三級預防模式：

初級預防（全部介入）：全面降低可能犯罪風險，例如校園犯罪預防宣導、校

園環境檢測評估等。

二級預防（選擇介入）：早期鑑別高危險群潛在犯罪者及早介入協助，例如專

案實施學生保護查察、中輟生通報協尋等。

三級預防（指標介入）：對已涉案學生施以輔導防止再犯，例如虞犯及犯罪少

年輔導措施等。

區分不同執行階段：

事發前階段：建立中央及地區聯繫平臺及通報機制，例如「中央跨部會維護校

園安全聯繫會報」之中央警政、法務與教育單位聯繫機制，及「縣（市）校安

會報」與「分區校安會報」之地方校園安全運作平臺與啟動運作機制。

事發後階段：例如案件發生後，即時處理作業、校園秩序的警戒與恢復、涉案

學生之列管輔導等。

特殊重點時期：對於畢業典禮、學測等特殊重點期間，為防制應屆畢業生對師

長、同學施暴及毀損校園公物設施暨不良幫派入侵校園滋事、吸收學生入幫等

情事發生，規劃警察機關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專案。

提升校園周邊「見警率」：

對於校園周邊治安死角及易生危害校園安全之治安顧慮人口，加強巡邏及監管追

蹤，掌握其動態，並配合學校需求定時或不定時進入校園協助安全維護，以提升

對潛在犯罪者的嚇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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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犯罪的預防措施

校園安全維護一直是治安的重點工作，對於校園犯罪的預防措施有哪些方

向可以實施？試說明之。

校園犯罪之預防措施，可依據美國羅格斯大學刑事司法研究所教授克拉克（Clarke，

1983）之犯罪防治模式分類，從肅清社會病源、嚇阻、矯治及情境犯罪預防等四大

方向來著手。

肅清社會病源（Root Cause）：

加強中輟協尋及輔導就業：部分犯罪少年在犯案前尚在就學，但研究顯示約三

成有固定職業，其餘則正在失業當中，其中不乏中輟學生。有鑑於學生中輟問

題之急迫性，家庭、學校及警察機關應密切合作，積極將中輟生找回，配合適

當之輔導及實施技能訓練，協助少年發展興趣，並輔導就業，減少中輟學生步

入歧途之潛在危害。

強化宣導避免紋身之烙印：近來，刺青已蔚為時下青少年最炫、最流行的風潮

，大家一窩蜂趕流行的結果，各種圖案紛紛上身。其中不乏有入幫的青少年，

以刺青作為幫派的標誌，表示自己對於幫派的忠心。因此，宣導避免紋身，以

免身上留有難以清除之烙印，亦為防治之工作項目。

加強親職教育，落實兒童及青少年之保護工作：犯罪少年中，部分呈現家庭破

碎、分居、離婚或父母再婚情形。因此社政機關應依兒童福利法及少年事件處

理法，對於未獲適當對待、教養或遭受迫害的兒童及少年，強化予以緊急安置

、寄養或收養，同時加強親職教育，促使其妥適的扮演父母的角色，發揮家庭

的功能。

增進學校教育功能，發展適性教育，強化教師輔導專業：部分犯罪少年比一般

少年多數表示對課業不感興趣，在校成績不佳；與老師關係方面，多不在乎老

師看法、不認為被老師喜歡。針對課業興趣方面，建議採適性教育；與老師關

係方面，在採「訓、教、輔」合一之同時，老師除本身的專業外，應發展對學

生輔導方面的知能，同時或可引進專業輔導人員、社會工作師協助一般學生發

揮潛在天賦，適應不良學生得以克服困難並發揮潛能。



83第五篇　少年非行與警察防治工作

加強性教育及兩性教育：在性知識來源上，大部分青少年是來自朋友、同學或

自己習得，而由老師處習得性知識者則較少。因此，我們建議應在家庭以及就

學階段加強性教育及兩性教育，倡導兩性平等的觀念，教導青少年學習尊重自

己也尊重他人。

加強少年人際溝通與憤怒情緒管理課程：犯罪少年多屬於高攻擊性者，且比一

般青少年表現出較多負面的情緒，有挫折忍受力低及受內外在趨力的滿足而行

動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在家庭及就學階段加強社交技巧及憤怒控制訓練，加

強少年的 EQ，讓少年在面臨憤怒等負面情況時，能控制自己當下的激動等負

面情緒，用更建設性的方式來處理。

及早從事少年偏差行為輔導，加強法治教育，倡導休閒教育：犯罪少年在早期

有從事無照駕車、與人發生口角爭執、抽煙、吃檳榔、觀賞暴力影片、逃學、

深夜在外遊蕩、飆車、偷騎車等偏差行為的情形；因此應重視少年早期之犯罪

防治工作，及早對於其偏差行為予以輔導，同時施以法治教育灌輸正確之法律

觀念，培養少年知法、信法、守法、崇法之生活態度。

淨化大眾傳播媒體：許多犯罪少年有接觸較多不良傳播媒體的情形，由於目前

許多電視、電影濫製一些誨淫誨盜及暴力的節目，報紙、雜誌對於犯罪新聞與

犯罪過程、技術等過分渲染描述，加以這些資訊非常容易取得，無形中在人們

心中傳播一些不正確的觀念，為了避免此項負面影響持續下去，除了媒體自律

、父母注意孩子的收視及閱讀習慣外，建議新聞局嚴加把關，對於煽惑他人犯

罪或違背法令、影響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傷害少年或兒童身心健康之傳播內

容，加強警告、罰鍰、停播暨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同時對於優良之節目或傳

播業者予以獎勵。

嚇阻（Deterrence）：

加強警察巡邏與偵查，強化嚇阻功能：少年犯罪多數發生於晚上或深夜，發生的

地點多為住宅或室內，因此除了多呼籲父母注意孩子的行為之外，我們認為應該

加強警察之巡邏與偵查，持續執行春風專案，徹底掃蕩治安的死角，以減少犯罪

發生的機會，達到嚇阻及預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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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治（Correction）：

轉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對於有嚴重情緒困擾的犯罪少年，建議接受兒童

青少年精神科門診，藉由專業醫生之診斷及治療，給予適當的處置。

認知行為療法之援用：部分犯罪少年犯認知扭曲及行為問題，建議應採取認知

行為療法及援用復發預防技術，予以適當的矯治輔導，減少其再犯。

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少年犯罪多發生於晚上或深夜，除了應對特種營業場所及網咖加強警察之巡邏

與偵查外，宜勸導夜歸外出者，多留意避免成為犯罪合適之標的物。

研究發現，部分犯罪少年在案發前有吸毒及酗酒之情形，因此對於商家宜多加

強宣導，禁止販賣含酒精之飲料給 18歲以下之少年，減少促使犯罪發生的機會

。且在飲酒之情境中極易導引「酒後亂性」，宜加強取締酒醉駕車；改變國人

飲酒文化之內涵，倡導健康飲酒禮儀，並籲請女性學生多注意，減少與男性豪

飲，降低被害機會。

犯罪少年與被害者為熟識朋友者占一定比例，因此對女性宜加強宣導，即使跟

熟識的人出去或相處，仍要提高警覺，以免不幸的事情在不經意中一再發生。



第六篇

家庭暴力與

警察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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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定義與類型

請試說明家庭暴力的定義與類型為何？

定義：

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身體上的不法侵

害，例如虐待、遺棄、押賣、強迫引誘從事不當職業或行為、濫用親權行為等，

態樣包括鞭、毆、捶、踢、推、拉、甩或使用器械攻擊被害人；精神上不法侵害

，例如恐嚇、脅迫、侮辱、騷擾等，態樣包括言詞虐待、心理虐待或情緒虐待、

性虐待、經濟控制等。

類型：

家庭暴力依受害類型可分為 4類：

婚姻暴力：配偶間、同居男女朋友、與前配偶間發生暴力、虐待均屬之。

兒童少年虐待：四親等內對未成年兒童少年虐待均屬之。

老人虐待：四親等內對 65歲以上之老人虐待均屬之。

其他家庭成員間發生暴力：四親等內之家庭成員彼此發生暴力、虐待均屬之。



諮商輔導與婦幼保護　專業題庫集106

家庭暴力成因

家庭暴力的成因為何？

對家庭暴力發生原因進行歸因解釋或分析，宜採折衷多元的觀點。而依下述 4項理

論，分析家庭暴力成因：

生態系統理論：

此項理論的觀點認為，暴力的發生是因為個體與環境之間各層次互相衝突所致。

強調問題之發生係由生活環境中的不利因素，與人際關係中各主系統、次系統間

的失調。因此，專業體系介入干預的目標是個人、家庭、社區和社會文化等各層

次與各系統間的交互關係。

衝突理論：

此項理論的觀點是在於家庭內的互動關係。家人間經常為了爭奪與控制有限的資

源，而產生彼此關係的糾紛與失去平衡。因此，家庭間學習如何以正向的方式化

解衝突，是防治家庭暴力的基本原理。

資源理論：

此項理論認為資源與權力是互為依賴的，掌握越多資源的人，就可以行使越多力

量或權力。但是資源是有限的，而且通常也分配不均，因此常係家庭暴力的發生

是夫妻間之資源與權力分配不合理的結果。

社會控制理論：

此項理論認為社會交換過程中的成本及報酬概念，是說明家庭關係的重要觀念，

社會行為是一連串的交易行為，在特定的情境下，一個人在交易中為了取得其他

的利益，則他也會付出一定的成本，而當成本與利益相互不平衡時，暴力容易產

生。



第七篇

性別暴力與

警察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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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性侵害與性暴力犯罪行為

請試從描述性侵害加害人之相關理論觀點，說明性侵犯與性暴力犯罪行

為。

在描述性侵害加害人之相關理論觀點中，可分成以「社會文化」以及「性侵害加害

人為中心」的理論。所謂的社會文化影響層面乃屬巨觀觀點，從文化傳統與社會發

展的現象面中，觀察描述與性侵害事件有緊密連結相關者，其中包括性別歧視論、

色情刊物論與暴力容許論等 3種學說。而以性侵害加害人為中心的理論則屬微觀觀

點，觀察加害者本身所具備的特質，與性侵害事件有緊密連結相關者，其中可從人

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組織心理學等 3個面向來加以說明。

以社會文化為中心的理論：

性別歧視論（Gender Prejudice Theory）：第一種有關性侵犯與性暴力犯罪的解

釋，是所謂的「性別歧視論」。這一派的學者多為女性主義者，有強烈的女性

意識，此派論者認為現存的父系社會，有利於性侵犯與性暴力犯罪的產生；因

為父系社會，會去刻意創造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環境。準此，依據該理論認為，

當一個個體具「男性應保有超越女性權力」、「女性在社會中屬於臣屬、附庸

的次等地位」等觀念時，及具有從事性侵害與性騷擾行為的傾向。

色情刊物論（Pornography）：此依有關強制性交犯罪的解釋，是所謂的「色情

刊物污染論」，此派論者認為，色情傳媒對性暴力和性騷擾的錯誤報導或暗示

，有正面的煽惑與助長性暴力和性騷擾的效果。贊成此一論點的論者，又可分

為二大派，即道德污染說和戕害女性說。

暴力容許論（Legitimate Violence Theory）：最後一種社會學有關性侵害犯罪

的解釋，是所謂的「暴力容許論」。這一派的學者認為，一個愈讚許使用暴力

，以追求社會目標（如家庭教養、學校秩序，或社會控制）的社會，而認定這

種暴力是一種「合法的暴力」（Legitimate Violence），則此一社會也就愈容易

將這種暴力，轉化到這個社會的其他生活層面裡；縱使是一種較不被讚許使用

的暴力，以處理問題的生活層面裡（如在「家庭」、「婚姻」或是「性」上，

以暴力來解決問題）。因此，「容許使用較多的『合法的暴力』的社會，該社

會也將會有較多的『非法暴力』（Illegitimate Violence）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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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侵害及性騷擾加害人為中心的理論：

此理論群係以性侵害與性騷擾者的特質為中心，認為性侵犯與性暴力行為的產生

，乃係性騷擾者個人人格及其他特質所造成的。此派理論也有 3種學說，茲分述

如下：

人格心理學立論說：這一派的心理學家認為，性侵害與性騷擾者之所以會有強

烈的需求，去使用「權力」以操控女性，乃是因為其成長發展過程，是完全在

女性－其母親的「權力」下成長的，這些男性無法習得正確而合理對待女性的

行為模式，其中一些男性會將母親的管教視為隱痛，而於其對待其他異性時發

洩出來，尤其是當他擁有權力時，而這些發洩行為的其中之一即為性侵害或性

騷擾。因此，個體在成長過程中無法適當的培養其兩性觀念，無法適當的處理

其對待異性的情感，當其擁有權力並在釋放其內心壓力時，也是觀察其從事性

侵害或性騷擾行為的重要指標。

社會心理學立論說：這一派的學者認為，人類的文化常會強化男性對自己敏感

、脆弱感情的壓抑，以期望男性表現出一個真正「男子漢」（Real man）的樣

子，當這種文化要求達到極致時，一位男性根本無法感受到自己的脆弱，如此

則易導致這類男性對待女性宛如對待物件一樣，無法體會當女性為人所凌虐或

騷擾時的真正感受，而且也不會停止自己對女性的騷擾行為。基此，當男性展

現強烈的「男子漢」氣概，且無法體會女性遭受騷擾的真正感受時，也是辨識

該男性是否成為性侵害或性騷擾的重要指標之一。

組織心理學立論說：這一派的學者認為，在一個男性彼此競爭激烈而階級層系

嚴謹的組織裡，「儀式創傷」是男性進入社會必須經歷的生活的一部份。此一

理論相信男性於爭取自己的權位時，特別是在建構自己的生涯時，是需要與同

事甚或上級相互競爭的。被擊敗、被羞辱、或是被騷擾，都是進入社會必經歷

程的一部份，這些人因而有朝一日得勢擁權後，也會對他們的下屬，不論男、

女均施與相同的羞辱、或是騷擾的待遇。準此，當男性置身於強烈競爭與衝突

的環境中，對週遭的人們通常施以羞辱或是騷擾的待遇，且無法展現同理心時

，也成為辨識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的重要指標之一。



第八篇

精選歷屆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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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考題

佛洛依德（S. Freud）在他的心理分析論中，如何解讀「移情」
（Transference）與「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現象？

 Anna O.為佛洛依德著作中相當著名之病例，移情正是在針對此病人的治療中首

次發現並提出者。佛洛依德的同行朋友有次在對 Anna O.的治療過程中，因其突

如其來的擁抱而不知所措，於是連忙將病人轉到佛洛依德的診所。佛洛依德因而

領悟到發生在「當下」的事件，實際代表著病人對於過去經歷的重複，具有「過

往」的深刻涵義，故他將此現象稱為「移情」。

移情（transference）為心理分析論諮商過程的核心，指當事人在諮商過程中視諮

商師為自己生命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通常為父母或情人），將自己潛意識的想法

及情感轉移到另一個客體（通常為諮商師）身上。「移情」含有當事人在過去無

法解決，因而在現在生活中不斷重複出現的潛意識衝突，其反映了當事人目前生

活中不斷出現，自己卻毫無察覺的深層的、既有的人際關係模式。心理分析將此

種關係模式（Relational Model）視為移情作用，它會在當事人與諮商師的互動中

出現，當事人通常會對治療者產生正、負向情感混雜的感受與反應。當這些情感

逐漸意識化，當事人得以將這些過去關係的「未竟之事」加以理解與解決。隨著

治療進行，童年時期的情感與衝突便開始從潛意識深層呈現，當事人將這些早期

的強烈衝突感受，諸如愛、焦慮與怨恨等，帶入當下的諮商情境，再次經驗它們

，且將它們轉移到諮商師身上時，移情現象因而產生。

由於透過移情作用，諮商師有機會具體地去觀察當事人的人際關係。因此，在心

理分析治療中，移情作用為一個關鍵過程。同時，心理分析治療的目標，亦是去

排除當事人此種轉移的意識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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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移情是當事人對諮商師的非現實反應，則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即為

諮商師對當事人產生的移情。由於諮商師必須主動深入當事人未解決的核心衝突

，若諮商者本身對於此種核心衝突有所覺察，甚至已在受訓過程的密集式心理治

療中對自己的這些衝突加以處理過，仍免不了會將自己的扭曲知覺投射到當事人

身上。這種密集且強烈的治療關係必定會使諮商師的心中產生潛意識衝突，此即

「反移情」現象。

反移情現象就是諮商師對當事人產生了不當的情感，做出非理性的反應，或因自

己的衝突被引發而失去了治療關係應有的客觀性。若非諮商者能敏銳覺察反移情

現象，否則諮商的進展會因而受到干擾。

然而，並非所有的反移情反應都會成為妨礙治療的因素，而應被視為了解當事人

內心經驗的有利工具。其關鍵在於：諮商師在對談時必須仔細覺察自己內心感受

，並以這些反應做為了解當事人及幫助當事人了解自己的資源。運用關係取向觀

點的治療者會非常留意自己的反移情反應，再以此做為治療的一部分。因此，反

移情若能經過分析而從中歸納出其代表的意涵，將可成為協助當事人自我了解的

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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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考題

許多婚姻暴力的案例中，受暴的妻子並非在暴力一發生即離開婚姻關係，

試說明受暴妻子可能留在婚姻關係中的原因。

受暴婦女之所以會繼續停留在婚姻暴力的關係中，其影響因素並非僅是個人因素，

而是揉雜外在的社會、文化等因素。綜合相關文獻，針對受暴婦女之所以會繼續停

留在婚姻暴力關係中的原因如下：

經濟難以自主：

許多婦女即使下定決心要離開婚姻暴力的關係，卻往往常在經濟匱乏之下，仍不

得不回去施虐者身邊。

受到宗教、文化及社會學習的影響：

對我們而言，宗教常負起教化的功能，而宗教教義更成為許多人的思考依歸。西

方許多宗教如猶太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教義相當強調維繫一個完整的家庭重要

性，及男女性互補的角色。雖然教義的解釋希望兩性之間互信互諒，不過仍強調

女性的重要責任在於支持、遵從其丈夫。這些對於女性附屬角色的教化除了容易

讓婦女在遭受虐待時，因個人自主意識的低落而延遲求助的時機外，也阻隔了教

會或一般社會成為受虐婦女支持系統的可能性。此外，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亦不

斷被教導其主要價值在於能將婚姻經營得當，所以，當女性一旦選擇離開，等於

承認自己背離社會與宗教之主流價值，其為失敗者。

孩子的因素：

由於社會普遍認為「單親家庭對於孩子的成長不好」，或「孩子不能沒有父親」

等，所以雖然對於孩童而言，無論是目睹暴力或直接受到家暴均會產生不良的影

響，仍有許多人深信有父親總比沒有好，因此，孩子便成了受暴婦女不願離開的

重要因素。

施虐者的威脅恐嚇：

Women's Rural Advocacy Program的統計中指出，婦女在嘗試離開時，最容易遭

施虐者的殺害；且婦女一旦決心要離開施虐者，其所冒的危險在其剛離開時的前

二個月會比留在虐待關係中更為嚴重，此外，離開丈夫的婦女被謀殺的機率比同

居時更高。

因此，對受虐婦女而言，施虐者的威脅並非只是危言聳聽，過往的經驗告訴婦女

那些恐嚇必然有發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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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第1期

《諮商理論與技術》
陳婉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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